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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跟踪报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保荐机构”）作为珠海

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比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欧比特2011年度规范运作的情况进行了跟踪，有关情况

如下： 

一、欧比特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欧比特资源制度的情况 

（一）欧比特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1、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欧比特实际控制人为颜军先生。截至2011年12月31日，颜军先生直接持有公

司6,986.7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4.93%。 

2、其他关联方 

（1）公司的主要关联自然人 

公司主要关联自然人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

述人士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2）公司的主要关联法人 

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公司的主要关联法人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一、持股 5%以上的股东 

1 上海联创永宣创业投资企业 持有欧比特 13.82%的股份 

2 珠海市欧比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持有欧比特 8.07%的股份 

二、控股子公司 

1 欧比特（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其 95%的股权 

2 北京欧比特控制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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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珠海鼎盛航天微电子研究所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 

（二）欧比特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欧比特资源的制度情况 

公司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等规章制度，建立了规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欧比特及控股子公

司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

方违规占用欧比特资源。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查阅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文件及材

料，并通过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沟通，本保荐机构认为：欧比特2011年不存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其资源的情形。 

二、欧比特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

害欧比特利益的内控制度情况 

欧比特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已建立了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组织机构，在董事会下设置了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并建立了独立董事制

度，形成了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 

欧比特制定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

担保制度》等制度文件，明确了各机构的职责和权限。 

经查阅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文件、对

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沟通等，本保荐机构认为，欧比特2011年不存在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欧比特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情况 

（一）关联交易相关制度 

欧比特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制定了《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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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制度》等规章制度，保障了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 

（二）2011年欧比特关联交易情况 

1、关联租赁情况 

欧比特与关联方珠海欧比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协议约

定，珠海欧比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租用公司位于珠海市科技创新海岸欧比特科技

园研发楼三楼C座，面积为20平方米的房屋，租赁期为2009年8月1日至2011年7

月30日，租金为8元/平方米/月。 

2、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011年，欧比特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酬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2011年从公司领取的薪酬（税前） 

（万元） 

颜军 董事长，总经理 37.77 

周水文 副董事长 - 

张海涛 董事 - 

李定基 董事 - 

姜红 董事 - 

蒋晓华 
董事，副总经理，技术

研发部部长 
28.98 

支晓强 独立董事 8.81 

富宏亚 独立董事 8.81 

徐志光 独立董事 8.81 

王伟 监事会主席 19.38 

赵希军 监事 9.06 

黄小虎 监事 15.88 

徐红 副总经理 15.78 

李付海 副总经理 15.78 

颜志宇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5.78 

周晨昱 财务总监 15.78 

乔东升 原监事 - 

殷俊 原副总经理 4.46 

裴先红 原财务总监 4.46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相关租赁合同等资料，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内容和价格公

允，不存在关联方通过关联交易侵占公司利益或关联方向欧比特输送利益的情

形。 

四、欧比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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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欧比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42,5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39,890.422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

证确认，并于2010年2月5日出具了“天健正信验（2010）综字第010030号”《验

资报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2010年年

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号）的精神，欧比特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

将其2010年2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490.66万元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

费等费用调整计入了当期损益，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金额为2,118.92万元，最终

确定的募集资金净额为40,381.08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欧比特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欧比特及其子公司分别与本保荐机

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截至201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的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元） 

欧比特 

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金唐信用社
1 0000049798212012 61,541,584.0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市分行 
44001649335053002450 46,568,337.72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分行营业部 
11006973545001 122,032,690.72 

北京欧比特控制工

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花园桥支行
2 11011388120302 3,810,838.55 

注1：2012年3月6日，由于供应商未能按要求履行合同，公司与其终止原合同，原预付

多核片上系统项目300万元采购款和嵌入式总线控制模块项目采购款230万元已于2012年3

月14日退回该账户。 

注2：公司子公司北京欧比特控制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将其收到的部分货款及母公司往

来款共计30.64万元计入募集资金账户中，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款项已转出。 

（三）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欧比特对募投各项目实际投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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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0,381.08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7,799.8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17,607.9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毛

利）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多核片上系统项目* 否 7,313.00 7,313.00 2,991.33 3,539.81 48.40% 2013-2-11 364.78 是 否 

嵌入式总线控制模

块项目* 
否 4,687.00 4,687.00 1,334.39 2,418.59 51.60% 2013-2-11 122.96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2,000.00 12,000.00 4,325.72 5,958.40   487.74   

超募资金投向  

北京欧比特控制工

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否 3,200.00 3,200.00 210.39 2,854.45 89.20% 2012-8-16 无 不适用 否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否 1,300.00 1,300.00 463.76 695.14 53.47% 2012-7-30 无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 - 2,300.00 2,300.00  2,300.00 100.00%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5,800.00 5,800.00 2,800.00 5,800.00 100.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2,600.00 12,600.00 3,474.15 11,649.59      

合计  24,600.00 24,600.00 7,799.87 17,607.99   487.74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原计划 2011 年 7 月 30 日完成项目，计划安排资金 1,300.00 万元。2011 年 12 月 30 日，第二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该议案已于 2011年 12 月 31 日进

行了披露），公司决定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完成时间进行调整，由 2011年 7月 30 日延长至 2012年 7月 30 日。 

截至 2011年 12 月 31 日止，该项目共完成投入 695.14 万元，完成比率 53.47%，主要系销售人员招聘进度、车辆购置

进度未达要求。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将采取措施，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一、2011年 6月 2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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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营运资金使用计划三的议案》（该使用计划安排已于 2011 年 6 月 3 日进行了披露）。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报告期内

公司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2,8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2011 年 12 月 3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该

议案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进行了披露），公司决定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完成时间进行调整，由 2011年 7 月

30 日延长至 2012 年 7 月 30 日。 

三、其余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15,781.08 万元，将根据公司发展规划，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妥善安排其使

用计划，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在实际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前，公司将依法履行相应的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处于实施阶段。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用途：1、继续实施募投项目；2、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待董事会、股东大会研究决定。 

去向：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包括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如募集资金专户的储存情况中所述，由于公司与相关供应商终止合同，原预付多核

片上系统项目300万元和嵌入式总线控制模块项目款230万，共计530万元供应商已于2012

年3月14日退回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欧比特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相关文件、银行对账单、会

计师出具的相关鉴证意见及专项说明等材料，认为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截至2011年12月31日，欧比特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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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五、其他重要承诺 

（一）股份锁定的承诺 

承诺人 承诺内容 

颜军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承

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在担

任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该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该公司股份。 

上海联创永宣创业投资企业、珠海市

欧比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宁波明和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新鑫投资有

限公司、上海健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苏阿比贸易有限公司、上海

科丰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实施办法》，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后，上海新鑫持有公司的 144万股将转持予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

承继上海新鑫的禁售期义务，即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

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姜红、蒋晓华、王伟、李付海、裴先

红、徐红、梁宝玉、龚永红、王祝金、

黄小虎、唐芳福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

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在限售期过后每年转让的公司的

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在辞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

核心人员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持有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人未发生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实际控制人颜军先生分别向公司及全体

股东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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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本公司及本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

争，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军先生向本公司出具了《声明、承诺与保证》，

承诺： 

目前乃至将来不从事、亦促使本人控制、与他人共同控制、具有重大影响的

企业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发行人及／或发行人的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

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或潜在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如因国家法律修改或政策变动不可避免地使本人及／或本人控制、与他人共

同控制、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与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时，就该等构成同

业竞争之业务的受托管理（或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或收购，欧比特在同等条件

下享有优先权。 

在公司今后经营活动中，本人将尽最大的努力减少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若本人与公司发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交易，相互提供服务

或作为代理，则此种关联交易的条件必须按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本人不要求或

接受公司给予任何优于在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的第三者给予的条件。若需要与该

项交易具有关联关系的公司的股东及／或董事回避表决，本人将促成该等关联股

东及／或董事回避表决。 

前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本人违反前述承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

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 

六、欧比特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保荐机构通过与相关人员访谈、查阅公司2011年度审计报告、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文件，确认欧比特2011年度未发生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 

七、欧比特的日常经营情况 

经查阅公司2011年度审计报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决议等相关文件、

以及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方式对欧比特的经营环境、业务状况、财务状况、研

发状况等经营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欧比特201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7,808.71

万元，同比增长1.25%；利润总额4,020.21万元，同比增长15.67%；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3,251.17万元，同比增长8.33%。本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欧比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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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规范运作等情况，积极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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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2011年度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饶慧民           胡晓莉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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